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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次：1－1

一、甲因詐欺案件經法院發布通緝，經司法警察乙逮捕而附帶搜索甲之身體，扣

得毒品一小包，乙經查詢得知甲有施用毒品前科，於甲拒絕自行解尿之際，

乙乃將甲帶往醫院委請醫師對甲強制導尿而採取之，並將尿液送請鑑定，得

有尿液呈毒品陽性反應之鑑定報告一份。試問：（每小題 25 分，共 50 分）

甲經警逮捕而接受調查時，甲選任律師 A 為辯護人，A 對司法警察之

詢問甲及命甲自行解尿，不斷異議，司法警察乙乃禁止 A 在場。甲及

A 對司法警察乙之禁止處分，得如何救濟之？

檢察官依據甲之尿液及鑑定報告而起訴甲犯有施用毒品罪嫌，依目前

最高法院判決的見解，法院應如何判決？

二、甲告乙犯傷害罪嫌，經檢察官 A 偵查終結，處分不起訴，甲不服而聲請

再議，亦遭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再議無理由而駁回之。甲再委任律師向

該管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，經法院 B、C、D 法官組成合議庭，裁定准

許甲提起自訴。甲乃委任律師自訴乙犯傷害罪嫌，經地方法院判決乙傷

害罪刑，乙明示僅以第一審判決未為緩刑之宣告為由，向高等法院提起

上訴。試問：

如檢察官 A 轉任為法官，A 法官、B 法官可否參與乙傷害案件之審判？

（20 分）

高等法院對乙之上訴，其審判範圍為何？如乙傷害案件經判決罪刑確

定，乙擬聲請再審，應向何法院聲請再審？B 法官可否參與乙聲請再

審案件之審判？（30 分）


